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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政事務委員會  
2017 年 3 月 27 日的會議  

 
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
 

為展開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  
而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程  

 
 
目的 

 
 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，闡述為展開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

展而於油麻地巧翔街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

程。本文件並綜述立法會議員就此議題提出的主要關注意見。  
 
 

背景 

 

2.  在 2008年 12月，政府當局向民政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
簡介其擬將兩座位於油麻地的已評級歷史建築 (即油麻地戲院 (二級
歷史建築 )和紅磚屋 (一級歷史建築 ))改建為戲曲活動中心的建議。事
務委員會委員支持該建議，並促請當局早日展開有關工程計劃。委

員又促請政府當局搬遷油麻地戲院旁的公廁及垃圾收集站，令該處

成為一個旅遊景點。政府當局的建議其後分別於 2009 年 1 月 21 日
及 2009 年 2 月 13 日獲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 ("財委會 ")通
過。油麻地戲院第一期已於 2012 年 7 月開放予公眾使用。  
 
3.  為騰出空間推展油麻地戲院第二期，政府當局在 2013年 4月
15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進一步提交了於油麻地巧翔街重置上海街
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建議，以諮詢事務委員會。部分委

員表示支持政府當局的建議，但部分其他委員強烈認為，將垃圾收

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共置於同一地點的安排是對露宿者某種形式

的歧視。該等委員強烈要求把該兩項設施重置於分隔開的地段。事

務委員會通過議案，促請政府在重建油麻地戲院和重置露宿者之家

及垃圾站的過程中，要尊重露宿者的尊嚴並以人為本，將垃圾站與

露宿者之家分隔開於不同地段，並方便露宿者出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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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政府當局其後順應委員所提意見，將其方案加以改良，並於

2013 年 12 月 13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重新提交工程計劃建議予事
務委員會討論。部分委員對重置工程計劃的設計表示關注，但大部

分委員並不反對當局將工程計劃建議提交予工務小組委員會。然

而，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14 年 1 月 29 日審議重置工程計劃時，相
關工程計劃建議遭到否決。  
 
5.  政府當局在作出進一步修訂後，於 2016 年 3 月 24 日的事務
委員會會議上就重置工程計劃的修訂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。有關向

事務委員會提交的修訂建議中各項改動的詳情，載於附錄 I。事務委
員會支持當局將修訂建議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考慮。 1 工務小組委
員會在 2016 年 6 月 11 日的會議上通過修訂建議。然而，財委會在
2016 年 7 月 11 日的會議上審議修訂建議時，該建議遭到否決。  
 
 
議員就重置工程計劃提出的關注意見 
 
把垃圾收集站和露宿者服務單位共置於同一地點  
 
6.  部分議員強烈認為，將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共置於

同一地點的安排是對露宿者某種形式的歧視。他們指出，上海街露

宿者服務單位正受嚴重蝨患影響，而蝨患正是因同一建築物的垃圾

收集站的潮濕環境造成，他們並促請政府當局善用機會把兩項設施

分開設置。  
 
7.  政府當局解釋，重置建議是為回應議員以往要求搬遷現有垃

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以改善油麻地戲院的整體環境而制訂

的。當局已重新檢視區內的用地，並再次確定沒有其他適合地點可

供重置垃圾收集站或露宿者服務單位。  
 
8.  議員詢問本港有否在住宅樓宇設置垃圾收集站的先例，政府

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共有 8 個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管理的垃圾收集站設
於私人屋苑的地面樓層，而垃圾收集站與住宅樓層只是一層之隔。

部分議員認為，鑒於香港地小人多，部分住宅樓宇難免會毗鄰廢物

處理設施。  
 
9.  有意見認為，如政府當局無法為露宿者服務單位覓得另一用

地，現有的露宿者服務單位可於原址重置，並可納入油麻地戲院第

二期工程之內。政府當局應探討放寬為擴充油麻地戲院而新興建的

樓宇的地積比率及高度限制，從而增加樓面面積，以同時容納露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除附錄 I載述的改動外，委員亦請注意，應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所要求，政府當局進
一步同意在垃圾收集站的設計中加入裝設額外捲閘，以作雙重門設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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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臨時收容中心和所需的表演和綵排場地。政府當局解釋，有關建

議在技術上並不可行，因為毗鄰油麻地戲院的地盤只有 500 平方
米，面積較為細小。露宿者服務單位的配套設施 (包括升降機、樓梯、
入口大堂及通道空間 )會佔用地盤的中央部分，並將嚴重影響油麻地
戲院第二期發展工程的基本設施 (包括擬擴建的戲院大堂、後台設施
和連接通道 )。  
 
在巧翔街興建兩座獨立建築物  
 
10.  部分議員建議，如無法覓得另一用地以重置露宿者服務單

位，政府當局應研究是否可於巧翔街用地興建兩座獨立建築物來容

納重置的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巧翔街的地盤面積太小，如把垃圾收集站和

露宿者服務單位分開重置在該用地上兩幢完全獨立的大樓內，將難

以設置足夠的緊急走火通道及消防和救援通道。即使把現時毗鄰的

路政署物料儲存處的部分用地納入重置工程範圍，兩座大樓亦必須

緊貼而建。此舉對服務使用者不會帶來實質效益。再者，當局必須

就此建議重新進行規劃，這將會嚴重拖慢工程進度最少 18 個月。  
 
在新大樓加建樓層  
 
12.  在 2014 年 1 月 22 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議員促
請政府當局考慮在日後的新大樓加建樓層，以作其他用途 (例如貯存
庫 )。依他們之見，該建議不僅可充分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，亦可盡
量增加垃圾收集站和露宿者服務單位之間的垂直距離，以紓緩垃圾

收集站對露宿者服務單位的使用者造成氣味滋擾的影響。  
 
13.  鑒於當局會加建兩個樓層以增加垃圾收集站和露宿者服務

單位之間的垂直距離，部分議員詢問是否可以加建超過兩層以充份

利用巧翔街的相關用地，以及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以紓緩垃圾收集

站對新大樓其他使用者造成氣味滋擾的影響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

不會建議再修訂有關設計來加建樓層，以免重置工程受到進一步的

阻延及招致額外成本。政府當局亦會推行附錄 I 所詳述的紓緩措施，
用以處理垃圾收集站排出的氣體。  
 
垃圾收集站的設計  
 
14.  在 2016 年 6 月 11 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部分議員關
注到垃圾收集站的運作帶來的影響。有議員詢問垃圾收集站重置後

的除臭安排為何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重置於巧翔街的垃圾收集

站會裝設有現代化的除臭系統 (包括水劑滌氣系統和離子簇 )。此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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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有垃圾車駛離垃圾收集站後，站內的職員均會清洗垃圾收集

站，並在每晚垃圾收集站關閉前進行徹底消毒。重置後的垃圾收集

站的垃圾車出入口會向後移入 8 米，與露宿者服務單位的窗戶會保
持相當距離。該垃圾收集站出入口會裝上捲閘，除了在垃圾車進出

的時間外，捲閘均會關上。  
 
15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擬在重置後的垃圾收集站安裝的水劑滌氣

系統和離子簇均為本港最先進的除臭技術，已有其他垃圾收集站採

用該等技術。垃圾收集站的排氣口將豎立於擬建大樓最高的天台中

央位置，距離主天台地面約 4 米，距離露宿者服務單位的窗戶則至
少有 9 米。此外，政府當局確認，巧翔街擬建大樓內的 3 個服務單
位 (即垃圾收集站、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辦公室及露宿者服務單位 )會各
自操作其抽氣系統。  
 
巧翔街的重置用地所處位置  
 
16.  部分議員關注到，重置後的露宿者服務單位是否位處方便出

入的地點，因為現有用地位處油麻地和旺角的住宅區和核心商業

區，但新選址與現有用地則距離較遠。有建議認為，現有的露宿者

服務單位應重置於方便其使用者出入的地段。議員亦關注到，負責

上海街 /油麻地水果批發市場一帶的清潔工人或會需要更長時間才
能把垃圾搬運至重置後的垃圾收集站。  
 
17.  政府當局解釋，擬議重置工程的目的是騰出現有用地以供進

行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。考慮到需要維持區內垃圾收集站及露宿

者服務單位的現有服務，巧翔街的選址與現有的垃圾收集站及露宿

者服務單位相距並不太遠。據政府當局所述，社會福利署已就重置

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建議諮詢上海街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兩個營辦機

構。兩個營辦機構均贊同有關建議，並承諾作出安排，在巧翔街新

址繼續提供現有的露宿者支援服務。政府當局又認為，垃圾收集站

重置工程對附近一帶清潔工人搬運垃圾的安排影響不大。  
 
為露宿者服務單位安裝空調系統  
 
18.  部分議員認為，應在露宿者服務單位所在的樓層安裝中央空

調系統，讓露宿者服務單位的使用者可無需忍受本港炎熱的天氣和

樓下垃圾收集站臭味的影響。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為露宿者服務單位

安裝空調系統，並承擔相關的電費及維修費用。有意見認為，既然

夜間臨時避暑中心會在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時免費提供空調，

巧翔街的露宿者服務單位亦應免費提供空調。  
 



 -  5  -  

1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擬建大樓內露宿者服務單位的住宿樓層 (位
於 4 樓 )會採用天然通風，但重置工程會為擬建大樓 4 樓的露宿者之
家提供足夠電力配置 (包括裝設電線槽位及電插蘇位 )及適當空間，以
便露宿者服務單位的營運機構在日後有需要時可安裝適當的冷氣系

統 (例如分體式冷氣機 )。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，由於露宿者之家是以
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，而且不會向在該處留宿的露宿者收取費用，

如在位於擬建大樓 4 樓的露宿者宿舍安裝冷氣機，可能令服務收費
增加。相關營運機構 (即香港露宿救濟會 )審慎考慮過在露宿者服務單
位提供空調所涉及的電費和維修費費等經常性開支對運作成本的影

響後，在現階段沒有計劃安裝冷氣機。  
 
20.  部分議員認為，把在露宿者服務單位安裝空調系統納入為工

程計劃的一部分，會比在擬建大樓落成啟用後再行加裝更具成本效

益。然而，部分其他議員認為，中央空調系統未必適合設於宿舍。

他們認為由政府當局提供基礎設施，讓服務營運機構可自行安裝冷

氣機，是比較合適的安排。政府當局表示，按照現行政策，空調系

統並非提供住宿服務處所必然具備的設施。故此，並非所有該等處

所都設有空調系統。有提供空調的處所一般會向相關使用者收取費

用。議員詢問安裝空調的成本影響為何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就

提供約 70 個宿位的處所而言，提供空調所涉及的電費開支大約為每
月 7,000 至 8,000 元。自付盈虧的機構一般可透過籌款活動、向奬券
基金申請資助等，籌得所需經費。如有需要，香港露宿救濟會可向

奬券基金申請撥款，以購置空調系統等設備。  
 
 
最新發展 

 
21.  政府當局會在 2017 年 3 月 27 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，就重置
工程計劃經進一步修訂後的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。  
 
 
相關文件 

 
22.  在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3 月 2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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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I 
 
 

資料文件  
 

 

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
 
 

為展開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而在油麻地巧翔街 

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程 
 

 
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

 
 
 

修訂建議 
 
 

3. 因應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，我們已就擬議擴建樓

層的用途諮詢有關部門，並根據用戶部門的要求制訂相關建

築規格，以及進行另一輪詳細技術可行性研究。為求進一步

減少垃圾收集站對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影響，新大樓的修訂設

計包括：  
 
 

在新大樓加建兩層  
 

 

(i) 擬建的大樓將會在地面的垃圾收集站及最頂兩層的

露宿者服務單位之間加建兩層，以增加兩者之間的

垂直距離。位於一樓的新樓層將用作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 (下稱「康文署」 )財務組和物資供應組的儲存

倉庫，而位於二樓的新樓層用作該署的資訊科技辦

事處辦公室；及  
 
 

更改露宿者服務單位正門入口座向  
 

 

(ii) 露宿者服務單位的正門入口座向，經修訂後由西面

改向北面，避免與垃圾收集站向西的入口面對相同

方向。  
 

 

4 .  此外，重置新大樓建築將會備有以下設計特點，確保垃

圾收集站對大樓內其他使用者的影響能減至最少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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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隔垃圾收集站和大樓其他使用者的出入口至最遠距

離  
 

 

( i )  垃圾收集站和露宿者服務單位的獨立出入口將分別

設置於地界之南北兩端；而垃圾收集站出入口更會

設於由巧翔街退入約八米的位置，令露宿者服務單

位面向巧翔街的窗戶與垃圾收集站出入口保持較遠

距離。康文署儲存倉庫及辦公室樓層的出入口亦位

於向巧翔街地界之北端；  

 

垃圾收集站內排氣的處理  
 

 

( i i )  垃圾收集站除出入口捲閘外，並無其他窗門面向巧

翔街。為確保垃圾收集站不會漏出未經處理的空

氣，食環署在沒有垃圾車出入的時間會將出入口捲

閘落下，而垃圾車運作期間，會從巧翔街方向抽入

鮮風。垃圾收集站內的空氣會經水劑滌氣系統，進

行除臭及消毒處理後，才於天台高位排放。大樓整

體設計無論是按空氣質素、排放設計，以及位於大

樓近北面位置的排氣口與露宿者服務單位向東西兩

面的主要窗戶的距離，均會符合環境保護署的規

定；及  
 

 

露宿者服務單位設有獨立通風系統  
 

 

( i i i )  露宿者服務單位將安裝獨立通風系統，由東面抽入

新鮮空氣，而並非從巧翔街那邊抽入。  
 
 

 
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   X 

 
 
 
 

民政事務局  

2 0 1 6年1月  



 
 

附錄 II 
 
 

為展開油麻地戲院第二期發展  
而重置上海街垃圾收集站及露宿者服務單位的工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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